南京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金融创新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宁政规字〔2015〕2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南京市金融创新奖励暂行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南京市人民政府
2015年1月19日

　　南京市金融创新奖励暂行办法
（2020年修订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在宁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推动泛长三角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根据《市政府关于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宁政发〔2014〕172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金融创新奖励主要奖励以提高金融配置效率、扩大金融市场规模、完善金融服务功能、保障金融运行安全、服务创新驱动、推动转型发展等为主要特征的金融组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工具创新和服务创新等优秀金融创新项目。
　　第三条　市金融办、市财政局负责金融创新奖励的组织实施工作。建立金融创新奖励评审专家库，由市相关部门、在宁金融监管部门、金融行业协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等推荐专家和学者组成。
　　第四条　金融创新奖励的申报、评审和授予，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涉。

第二章　奖励范围

　　第五条　以下机构可按规定申报金融创新奖励：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在我市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含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证券期货业金融机构、保险业金融机构；经地方金融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要素交易平台、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股权投资基金、互联网金融企业等新型金融组织；报经市政府同意的其他单位。
　　第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项目可申报金融创新奖励：
　　（一）为满足市场金融需求，提升金融服务功能，由金融机构研发实施的新型金融产品、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
　　（二）能够显著提升金融市场功能，有力推动泛长三角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而实施的金融制度创新或金融组织创新；
　　（三）具有突出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创新型融资方式在南京的运用，特别是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科技创业创新、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四）具备行业代表性和领先优势，对金融业发展有较大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效应显著；
　　（五）对增加全社会融资规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具有突出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六）其它金融创新。
　　第七条　申报项目应当同时符合下列要求：
　　（一）不违反国家金融监管法规或政策的有关规定；
　　（二）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并已推广使用；
　　（三）原则上在南京地区属于首次实施并应用；
　　（四）项目已投入实施和运用一年以上，对于创新性较强、在短期内已经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项目，年限要求可适当放宽；
　　（五）权属、合法性等方面不存在争议。
　　第八条　一个单位原则上每年申报金融创新项目不得超过三个。申报单位应为金融创新项目的研发和实施单位。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由主要完成单位负责申报。

第三章　奖励申报

　　第九条　市金融办会同市财政局于每年一季度发布申报通知。
　　第十条　申报单位应根据通知要求填写统一制式的申请表，并附项目创新和实施情况报告以及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除上述材料外，申报单位还可提交项目批文、鉴定报告、相关论文或专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证明等补充材料。
　　第十一条　申报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并对申报金融创新奖励的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第十二条　各申报单位将完整的申报材料报送至各所属行业协会，由所属行业协会进行形式审查后报市金融办；无所属行业协会的机构可直接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市金融办。其中，对增加全社会融资规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具有突出经济或社会效应的项目根据监管部门统计数据进行量化评定，无需申报。
　　第十三条　经形式审查后符合要求的，提交进入评审程序；不符合要求的，通知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补正，逾期不补正或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的，视为放弃申报。

第四章　奖励评定

　　第十四条　在申报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市金融办与市财政局负责组织专家评审。按照申报的项目情况，从评审专家库中遴选专家组成评审工作组，对申报金融创新奖励的项目进行评审。根据金融创新评审工作需要，可组织评审委员会委员对申报项目进行现场考察或组织答辩。
　　第十五条　金融创新评审实行回避和保密制度。与金融创新候选项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所涉项目评审。参与评审活动的评委应当对所涉及的技术内容及评审情况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或利用其技术成果。
　　第十六条　经评审提出的奖励项目将在媒体进行公示，公示期10日，公示期满后无异议的报市政府批准。金融创新奖励评定后，由市政府发文进行表彰。
　　第十七条　根据金融创新的影响力和贡献度，每个申报项目最高奖励100万元。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金融创新的评选工作接受社会监督。任何单位或个人对金融创新奖励项目有异议的，可自公示之日起当年内向市金融办提出，逾期不予受理。提出异议的单位和个人应提供署名的书面异议材料、有效的证明材料以及联系方式。市金融办与市财政局应及时进行调查，对存在异议且调查属实的项目，取消其获奖资格。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由市金融办、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